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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是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移民安置点之一，位于丽江市永胜

县仁和镇以南，东山乡政府驻地西北侧，距仁和镇中心约 12km，距离东山乡约 21km。

沿母鸡河有仁和镇~东山乡的乡级公路，在 K10 处有条简易支线公路直通该移民安置

点，交通较为便利。 

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受观音岩水电站蓄水影响，需对淹没区居民进行搬迁安置，

涉及永胜县移民搬迁人口 494 户 1916 人，迁至红卫林场安置点的有 99 户 343 人。

工程建设内容主要由场地平整工程、场内道路工程、供电工程、供水工程、排水工

程、对外道路改扩建工程，本次建设内容不包括居民房屋建设，在对场地进行平整

后，对每户居民给予相应的房屋建设补贴，同时为居民提供房屋结构设计图纸，由

居民自行建设的方式进行。 

工程总占地面积 8.92hm
2，其中房建区占地 2.8hm

2，道路区占地 4.67hm
2，弃渣

场区 1.15hm
2，配套设施区占地 0.3hm

2，容积率 1.0，建筑密度 66.85%，绿化率 9.67%。

本项目总投资 1004.64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864.35 万元，资金来源于上级拨款。工

程于 2011 年 7 月开工建设，2014 年 11 月竣工，总工期 41 个月。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项目建设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确保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新增水土流失得到全

面有效的治理，工程建设单位永胜县移民开发局于 2010 年 11 月委托中国电建昆明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编制工作，编制单位于

2011 年 12 月完成《观音岩水电站丽江市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书》（报批稿）的编制工作，永胜县水务局对本项目水保

方案进行了批复。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和水利部令第 16 号《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2005 年 7 月 8 日，24 号令修改）有关规定，建设

单位永胜县移民开发局于 2017 年 11 月委托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开展该

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为下阶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提供依据。监测单位于 2018 年 4

月编制完成了《龙开口水电站移民工程永胜县五点灯移民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 22490-2008）、《水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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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

〔2017〕365 号）及《云南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文件的通知》（云水保〔2017〕97 号），2017 年 11 月，

建设单位委托我单位（昆明伽略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机构，承担本

工程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为做好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

编制工作，我单位多次深入工程现场进行了实地踏勘，在建设单位的配合下，查阅

了主体工程设计报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水土保持监测报告、工程质量管理、

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等资料，并实地调查了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土

流失防治效果及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等。在此基础上，经资料整编分析、专题讨

论，对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及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水

土保持效果等进行分析评价，于 2018 年 4 月完成《观音岩水电站丽江市永胜县红卫

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主要结论如下： 

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1.85hm
2，其中项

目建设区 8.92hm
2，直接影响区占地面积为 2.93hm

2。工程建设期间实际扰动地表面

积为 8.92hm
2，占地类型主要为园地、林地和交通运输用地。 

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土石方开挖 9.46 万 m
3，土石方回填 6.16 万 m

3，废弃 3.30

万 m
3，废弃的土石方均来自安置点区，堆放于 1#弃渣场。 

截止 2018 年 3 月，经统计项目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具体如下：（一）工程措施：

主体设计：截水沟 262m，集水坑 3 个，护坡挡墙 640 m
3，排水沟 2541m；方案新增：

排水渠 215m，浆砌石拦渣坝 15m，挡水墙 18m，截水天沟 158m；（二）植物措施：

主体设计：园林绿化 0.15hm
2；方案新增：撒播种草 2.48 hm

2，小叶榕 66 株，云南

樱花 44 株，大青树 678 株，花椒 600 株，覆土 5766m
3；（三）临时措施：编制土袋

拦挡 740m，彩条布覆盖 1700m
2。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中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标

准，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共划分为 4 项单位工程，6 项分部工程和 48 个单元工程。

根据工程质量评定结果，水土保持设施工程措施、植物措施质量质量评定合格。 

根据工程结算资料，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218.92 万元，其中主体

工程已计列投资 65.26 万元，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153.66 万元。方案新增水

土保持投资中工程措施费 29.21 万元，植物措施费 62.97 万元，临时措施费 8.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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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费用 45.00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7.72 万元。 

通过对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评价，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各项指标为：扰动

土地整治率 97.87%，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34%，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2，拦渣率

达到以 98%上，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7.86%，林草覆盖率达到 40.92%。项目区六项

防治指标均达到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经核定，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审批手续齐备，

建设单位的管理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建设及档案管理规范。工程已落实各项水土保

持治理措施，根据施工资料分析，工程质量总体合格。通过各项措施的实施完成，

本项目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明显，六项指标均达到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

准》（GB50434－2008）建设类二级标准防治目标值，也达到了本工程水保方案的防

治目标。项目已具备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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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验收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观音岩水电站丽江市永胜县红卫林场移

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 
验收工程地点 丽江市永胜县仁和镇 

验收工程性质 新建 验收工程规模 工程占地 8.92hm² 

所在流域 金沙江流域 
所属省级水土流失重

点防治区 
云南省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部门、时间及文号  

工 期 主体工程 2011 年 7 月—2014 年 11 月 

防治责任范围（hm²） 
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15.09 

验收的防治责任范围 11.85 

方案拟

定水土

流失防

治目标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实际完成水土

流失防治指标 

扰动土地整治率 97.87%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7%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34%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2 

拦渣率 95% 拦渣率 98%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86% 

林草覆盖率 22% 林草覆盖率 40.92% 

主要工

程量 

工程措施 
主体设计：截水沟 262m，集水坑 3 个，护坡挡墙 640 m3，排水沟 2541m；

方案新增：排水渠 215m，浆砌石拦渣坝 15m，挡水墙 18m，截水天沟 158m； 

植物措施 
主体设计：园林绿化 0.15hm2；方案新增：撒播种草 2.48 hm2，小叶榕 66 株，

云南樱花 44 株，大青树 678 株，花椒 600 株，覆土 5766m3； 

临时措施 编制土袋拦挡 740m，彩条布覆盖 1700m2。 

工程质

量评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投资 

方案投资（万元） 216.99 

实际投资（万元） 218.92 

增加投资主要原因 绿化措施树种发生变化，且景观绿化标准提高 

工程总体评价 

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依法缴纳

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

措施，措施布局全面可行；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实施

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求；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总体实现；水土保持后续管理、

维护责任落实；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中国电建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主要施工单

位 
井冈山市博达公路施工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水土保持监

理单位 
云南通锦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昆明伽略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

司 
建设单位 永胜县移民开发局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小坝联社

下河埂村溪畔丽景小区 5 幢 
地址 

永胜县永北镇东大街 40 米道延

长线 

联系人 浦仕尚 联系人 杨工 

电话 18725001332 电话 18088088060 

传真/邮编 0871-65392953 传真/邮编  0888-652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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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项目建设背景 

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受观音岩水电站蓄水影响，需对淹没区居民进行搬迁安置，

涉及永胜县移民搬迁人口 494 户 1916 人。 

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是金沙江中游河段梯级水电开发规划的“一库八级”中

的第 8 级电站，上游接鲁地拉水电站，下游距攀枝花市 27 公里。工程开发任务以发

电为主，电站等级为Ⅰ等大（1）型工程。电站装机容量 3000MW，保证出力 478MW，

多年平均发电量 122.40 亿 KW·h。电站枢纽工程由挡水建筑物、泄洪冲沙建筑物、

电站引水系统及坝后厂房等建筑物等组成。大坝最大坝高 159m，坝顶总长 1158m，

其中混凝土坝部分长 838.035m，心墙堆石坝部分长 319.965m。水库正常蓄水位为

1134m，库容约 20.72 亿 m
3。施工总工期为 92 个月(不含筹建期 18 个月)，其中施工

准备期 22 个月，主体工程工期 55 个月，完建期 15 个月。二期截流至首台机组发电

工期 77 个月。工程施工总工期为 7 年 8 个月，大江截流后 4.5 年第一台机组投产发

电。 

1.1.2 地理位置 

观音岩水电站丽江市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位于丽江市永

胜县仁和镇以南，东山乡政府驻地西北侧，距仁和镇中心约 12km，距离东山乡约

21km。沿母鸡河有仁和镇~东山乡的乡级公路，在 K10 处有条简易支线公路直通该

移民安置点，交通较为便利。 

1.1.3 项目建设规模及特性 

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实际安置 99 户 343 人。工程建设内

容主要由场地平整工程、场内道路工程、供电工程、供水工程、排水工程、对外道

路改扩建工程，本次建设内容不包括居民房屋建设，在对场地进行平整后，对每户

居民给予相应的房屋建设补贴，同时为居民提供房屋结构设计图纸，由居民自行建

设的方式进行。 

工程总占地面积 8.92hm
2，其中房建区占地 2.8hm

2，道路区占地 4.67hm
2，弃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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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区 1.15hm
2，配套设施区占地 0.3 hm

2，容积率 1.0，建筑密度 66.85%，绿化率 9.67%。

本项目总投资 1004.64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864.35 万元，资金来源于上级拨款。工

程于 2011 年 7 月开工建设，2014 年 11 月竣工，总工期 41 个月。 

主要技术特性为： 

（1）项目名称：观音岩水电站丽江市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

目； 

（2）建设地点：永胜县仁和镇； 

（3）建设单位：永胜县移民开发局； 

（4）建设性质：建设类项目； 

（5）建设内容及规模：工程安置人口 99 户 343 人，主要由场地平整工程、场

内道路工程、供电工程、供水工程、排水工程、对外道路改扩建工程组成，工程总

占地面积 8.92hm
2，容积率 1.0，建筑密度 66.85%，绿化率 9.67%； 

（6）建设工期：总工期 41 个月（2011 年 7 月-2014 年 11 月）； 

（7）工程总投资：1004.64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864.35 万元； 

（8）监理单位：云南通锦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9）施工单位：井冈山市博达公路施工有限公司。 

工程特性详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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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工程名称 观音岩水电站丽江市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 

安置地点 永胜县仁和镇 

安置原因 观音岩水电站水库淹没 

安置人口 
户数 99户 

人数 343人 

技术指标 

建筑面积 41162m
2
 

建筑密度 66.85% 

容积率 1 

绿地率 9.67% 

占地 

房建区 
住宅及公建区 2.65hm

2
 

绿化带 0.15hm
2
 

道路区 
对外交通道路 3.85hm

2
 

安置点内道路 0.82hm
2
 

弃渣场区 1.15hm
2
 

配套设施区 
供水工程 0.25hm

2
 

供电工程 0.05hm
2
 

合计 8.92hm
2
 

工程投资 
概算总投资 1004.64万元 

土建投资 864.35万元 

建设工期 2011年7月至2014年11月，共41个月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1.1.4.1 工程布置 

一、平面布置 

红卫林场安置点平面布置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条件，布局紧凑合理。根据地形

地质特点，因地制宜，依山就势，村庄布置在基本适宜建设的缓坡地上，坡度在 10°

~15°之间。规划布置紧凑，避免无谓占用土地。此外在建筑平面布置和场地平整设

计时，避开坡度较大的地带，尽量做到结合当地的地形，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大挖大

填，避免了设置高大的挡土墙，减少场地平整投资。规划将停车场和公共建筑布置

在较平坦的地方，既减少土石方量，又方便村民的生产和生活。 

二、竖向布置 

对于场地竖向规划设计，尽量做到结合当地的地形，分区、分台、分级进行设

计。在统筹考虑总体布置及各功能区的平面布置的前提条件下，对于场地的平整设

计和竖向规划设计，尽量做到结合当地的地形，把场地分为若干个区，每个分区为

数台，结合地形每台分级进行规划设计，台地和台地之间设计支道路和台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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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台阶为块石 M5 砂浆砌筑，宽 2-3m，踏面宽≥0.26m，踢面高≥0.15，＜0.2m。

挡墙根据各台的高度确定高度，挡土墙每隔 10-20m 设置变形缝、泄水孔，间距 2.5m，

孔径 100mm 左右。建筑尽可能落在稳定的老土上，庭院部分考虑为回填土，以平衡

挖填量。本次按台阶式进行竖向规划，把挡土墙、坡、建筑基底、防洪措施和山地

风貌统一考虑，建筑用地分台考虑了地形坡度、坡向和风向等因素影响，以适应建

筑分台布置要求；居住以小台地形式、公共设施用地考虑了台地高差与建筑层高成

倍数关系。安置点内总共分 10 台，每台设计标高从高到底分别 1835.50m、1836.50m、

1833.00m、1827.00m、1824.00m、1817.00m、1814.00m、1810.00m、1806.00m、1803.50m。 

在台地之间高差尽量控制在 4m 以内，并兼有挡墙和护坡组合，高于 2m 以上的

挡墙做垂直绿化遮蔽。 

1.1.4.2 项目组成 

工程建设内容主要由场地平整工程、场内道路工程、供电工程、供水工程、排

水工程、对外道路改扩建工程；场地平整工程为红卫林场安置点的场地平整工作，

场内道路包括安置点内的车行道及巷道，红卫林场安置点的供电、供水及排水工程，

对外道路改扩建主要为仁和镇~东山乡的乡级公路到安置点的道路改扩建。本次建设

内容不包括居民房屋建设，在对场地进行平整后，对每户居民给予相应的房屋建设

补贴，同时为居民提供房屋结构设计图纸，由居民自行建设的方式进行。 

项目组成详见表 1-2。 

表1-2     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建设工程项目组成表 

序号 分  区 占地（hm
2） 建设内容 

一、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房建区共占地 2.80hm
2
 

1 住宅及公建区 2.65 

工程共安置人口 99 户、343 人。建筑内容为：（1）小学

校、球场、村委会、文化室、停车场、公厕、垃圾回收处

和安置点周围的边坡；（2）居民房屋建设工程建筑面积

41162m
2，容积率 1.0，建筑密度 66.85% 

2 绿化带 0.15 安置点内的园林绿化 

二、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道路区共占地 4.67hm
2
 

1 对外交通道路 3.85 

连接道路自安置点主入口起点 K0+000 高程 1569.36m，与

仁和镇至东山乡的乡级公路相交，终点 K2+541.04 高程

1807.30m，路线全长 2541.04m，最大纵坡 12.97%，最小

纵坡 5.31% 

2 安置点内道路 0.82 安置点内的车行道和巷路 

三、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弃渣场区 1.15 hm
2
 

1 弃渣场 1.15 安置点内场地平整产生的弃渣均运至弃渣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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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配套设施区共占地 0.3hm
2
 

1 供水工程 0.25 
水源取自马鹿槽水库，进入高位水池，经集中净化处理后

供村民使用。 

2 供电工程 0.05 由东边用地界线 50m 处引接 10kV 高压供电网络至泵池。 

合计 8.92  

一、房建区 

房建区占地面积 2.80hm
2，建设内容为住宅及公建区和绿化带两部分。 

住宅及公建区占地面积 2.65hm
2，主要建设小学校、球场、村委会、文化室、停

车场、公厕、垃圾回收处和安置点周围的边坡，总建筑面积 41162m
2，共安置人口

99 户，共 343 人，容积率 1.0，建筑密度 66.85%，绿化率 9.67%。 

绿化措施主要分布在项目区内道路两侧、建筑物周边，绿化面积 0.15hm
2，主要

采取乔灌草相结合方式进行景观绿化，种植遮阳、防尘、抗污染能力强的树种，绿

化美化环境，提高人居生活质量。 

二、道路区 

道路区包括对外交通道路和安置点内道路，总占地面积 4.67hm
2。 

（1）对外交通道路 

对外交通道路自安置点主入口起点 K0+000 高程 1569.36m，与仁和镇至东山乡

的乡级公路相交，终点 K2+541.04 高程 1807.30m，路线全长 2541.04m。计算行车速

度 15km/h，桥梁及构造物设计荷载为公路-Ⅱ级，路面结构为 20cm 后 C25 混凝土面

层 12cm 级配碎石基层，路基设计宽度为 4.5m，路面设计宽度为 3.90m。本段共设

32 个交点，平均每公里交点个数为 12.593 个，最小平曲线半径为 12m，本段纵坡变

坡点 10 处，最大纵坡 12.97%，最小纵坡 5.31%，竖曲线占路线总长的 17.3%，竖曲

线最小半径：凸形竖曲线-200m/个，凹形竖曲线-200m/个。 

（2）安置点内道路 

移民安置点场地内规划道路分为街区车行道、巷路。街区车行道包括路宽 10m

和 7m 两条，巷路路宽 4m。组成相对场地的路网体系，满足区内交通及消防要求。 

道路设计平面线位按照道路规划线位进行，根据道路等级及行驶要求，结合场

地使用要求，设计时暂不做超高、加宽设计。 

道路分级及编号如下： 

街区车行道 1：道路红线宽度 10m，车行道 5m×2。双面坡，为 1#路。 

街区车行道 2：路宽 7m，双面坡，为 2#路。 



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 10 - 

巷路：宽度 4m，单面坡。 

道路纵断面设计结合规划主要控制点及交通要素，统一考虑，在适应道路周边

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的前提下，使道路纵坡平顺，行车安全顺适。并且综合考虑

沿线水文、气候和排水等条件，满足道路排水和防洪要求，以保证道路的稳定。同

时考虑土石方平衡，减少填挖方量，挖方就近作为路段填方，以减少借方，从而达

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合理统一。 

道路设计纵坡分布在 0.83-9.79%之间，竖曲线 450m，只有一处。 

三、弃渣场区 

弃渣场仅启用了 1#弃渣场，1#弃渣场主要用于堆存安置点场平过程中产生的废

弃土石方，位于对外道路 K2+594 处，位于安置点入口处。 

四、配套设施区 

主要包括道路供水工程、供电工程等。 

（1）供水工程 

供水水源取自马鹿槽水库，系统采用集中净化处理、高位水池自流供水的设计

工艺。水池布置于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附近，水池容积 400m
3，水池附近布置重力式

无阀滤池水处理设备一台，水源水质必须满足《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入口水压为

0.2MPa-0.25MPa，引入管径为 DN150，给水管网布置为枝状，管道沿街道及建筑物

周围布置。 

（2）供电工程 

根据规划区建筑特点及布局，由距东边用地界线约 50m 处开闭所接引 10kV 高

压供电网络至本工程。采用链接式的接线方式，由开闭所架空引来一回 10kV 专用供

电回路，10kV 供电线路沿本工程主干道架设，混凝土电杆架空敷设。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1.5.1 施工组织 

一、施工交通 

从仁和镇至东山乡到安置点已有乡村道路连接，本项目对连接道路进行改扩建，

可以满足施工需要，无需新建施工便道。 

二、施工场地布置 

在项目区内部统一设置了临时施工场地主要堆放砂石料和施工机械等。项目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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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生活营地租用当地民房解决，临时施工场地设置在共建住宅区内，面积不单独计

列。 

三、生活污水系统 

本工程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粪便污水排入庭院沼气池内；生活废水排入

宅前排水暗沟内，经暗沟汇入道路排水管网后排入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附

近田间地头，进行农业灌溉。 

四、雨水沟布设 

规划道路主要以设置排水暗沟为主，台地已在挡墙下部设置排水明沟为主，雨

水经台地排水沟收集后汇入道路排水沟，最终沿道路排水沟进入自然山涧。道路上

的雨水经雨水沟收集后，利用道路坡度就近排至附近冲沟内。 

五、施工材料 

项目所需的砂石料采用开挖料，不足部分已在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了合法开采

手续的石料场购买，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归石料场。其它建筑材料就近购买。 

1.1.5.2 施工工期 

项目建设工期共 41 个月，于 2011 年 7 月开工建设，2014 年 11 月完工投入使用。 

1.1.6 土石方情况 

根据施工、监测资料，结合现场调查复核，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产生的土石方

开挖 9.46 万 m
3，土石方回填 6.16 万 m

3，废弃 3.30 万 m
3，废弃的土石方均来自安置

点区，堆放于 1#弃渣场。 

1.1.7 征占地情况 

项目建设主要由安置点建设工程及配套服务工程组成，其中房建区包括：住宅

及公建区，绿化区；道路区：对外交通道路，安置点内道路；配套设施区：供水工

程、供电工程，占地面积 8.92hm
2，占地类型主要为园地、林地和交通运输用地。 

项目占地情况及类型详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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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项目占地类型及面积统计表    单位：hm
2
 

区域 面积（m
2） 

土地利用类型 
备注 

园地 林地 交通运输用地 

房建区 

住宅及公建区 2.65 1.97 0.68   永久占地 

绿化带 0.15   0.15   永久占地 

小计 2.8 1.97 0.83     

道路区 

对外交通道路 3.85   0.6 3.25 永久占地 

安置点内道路 0.82 0.45 0.26 0.11 永久占地 

小计 4.67 0.45 0.86 3.36   

弃渣场区 1.15   1.15   临时占地 

配套设施区 

供水工程 0.25   0.25   永久/临时占地 

供电工程 0.05   0.05   永久/临时占地 

小计 0.3   0.3     

合计 8.92 2.42 3.14 3.36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建 

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为移民搬迁项目，建设场地不存在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建。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2.1.1 地形地貌 

项目区域位于云贵高原西部，属滇中红层高原区地貌单元。移民安置点位于仁

和镇红卫林场，搬迁安置新址场地为一山麓斜坡平缓台地，地形整体上北高南低，

斜坡坡度 10°~15°；其前缘为陡坡，陡坡坡度>50°。场地地貌为母鸡河左岸山麓斜坡，

海拔 1800~1850m，高差近 50m 左右；在场地中发育 4 条小冲沟，沟宽一般 0.5~1m，

深度小于 1m，坡降与地形一致，沟内无水，沟底均出露基岩。 

1.2.1.2 地质 

红卫林场安置点覆盖层较薄，约 1m~2.5m 厚，深部下伏侏罗系地层，岩性为浅

紫色砂岩夹砂砾岩、砂质页岩、页岩。未发现软弱岩层及大断裂，山体稳定。后山

坡坡度较缓，无崩积层，因此不具备泥石流的发育条件。安置点前沿部分边坡较陡，

基岩普遍裸露，下面有公路通过。基岩倾角 10°~20°，顺坡沉积。属扬子准地台西部

的二级构造单元扬子台褶带范畴，为川滇南北向构造带与青藏“歹”字型构造体系中

西部复合部位。区域外围控制性主干断裂有程海断裂带、大厂断裂、攀枝花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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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断裂为主，距场地较远。构成区域的次一级断裂构造格架是一系列的舒缓背斜、

向斜构造。 

根据《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拟建移民安置点位于Ⅶ度地震烈度区内；按《中

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红卫林场移民点 50 年超越概率 10%的基岩场地震动峰值加

速度为 0.15g。 

1.2.1.3 河流水文 

项目区属于金沙江流域。 

项目区附近有仁里河和母鸡河。母鸡河位于红卫林场安置点山下，发源于东山

乡牦牛坪村西侧，其支流千旦河发源于东山乡牦牛村东侧，主河道全长 35 公里，属

仁里河一级支流，流域径流面积 279km
2，多年平均流量 3.58m

3
/s，年平均径流量 1.114

亿 m
3。流域内山高箐陡，自然坡降大，河道理论落差达 1484m，森林茂密，雨量丰

富，水质较好。 

1.2.1.4 气象 

项目区属于低纬度山地季风气候区，具有暖温带山地季风气候的特点，同时立

体气候明显，垂直交化明显，形成了“同山不同季，隔里不同天”的气候类型。总的

气候特点是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四季不明显，而干湿季节分明，气候垂直变化显

著。据相关气象资料，场区多年平均气温为 12.0℃~197℃，极端最高气温 34℃，出

现在 6~8 月，极端最低气温-0.2℃，出现在 12~1 月，无霜冻现象。年平均风速 3m/s，

多年平均降雨量 894~927mm，主要集中在雨季 5~10 月，占全年的 85%以上，暴雨

多集中在 6、7、8 月，最大日降水量可大 180.9mm，仁和镇 lh 最大降水量均值为 35mm，

项目区内 5 年一遇 1h 最大降雨量 43.96mm，10 年一遇 lh 最大降雨量 51.4lmm；20

年一遇 lh、6h、24h 最大降雨量分别为 58.45mm、9940mm、134.90mm，多年平均年

蒸发量 2762.9mm，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65%。 

1.2.1.5 土壤 

据实地踏勘，项目区土壤类型主要为黄棕壤，有少量的红壤，土壤水分和有机

质含量高，土壤质地多为沙土和壤土，土壤抗蚀能力较弱。 

1.2.1.6 植被 

据实地踏勘，安置点现状为林地，主要种植蓝桉和云南松。田间常见主要是孔

颖草、紫茎泽兰、狗牙根、升马唐、野艾蒿、臭灵丹等，区域植被类型为暖温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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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

果》（水利部 2013 年第 188 号）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的公告》，项目区不涉及到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属云南省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标准采用Ⅱ级防治标准。按全国土壤侵蚀类型区划标准，

项目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西南土石山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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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08 年 6 月，中国电建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金沙江中游

河段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云南分册）》，于 2008 年 6 月通过

了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审查。2009 年 2 月完成《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

移民安置影响专题报告（环评）》。2009 年 3 月，云南省移民开发局以“云移金〔2009〕

11 号”印发了审核意见，同意移民安置规划报告。2010 年 11 月完成了《云南省金

沙江观音岩水电站移民安置实施阶段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施工图设计报告》。 

2.2 水土保持方案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项目建设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确保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新增水土流失得到全

面有效的治理，工程建设单位永胜县移民开发局于 2011 年 2 月委托中国电建昆明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编制工作，编制单位于

2012 年 8 月完成《观音岩水电站丽江市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书》（报批稿）的编制工作，永胜县水务局对本项目水保

方案进行了批复，明确了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重点、防治责任范围、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和水土保持投资。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通过查阅施工和监理等资料和现场踏勘，同永胜县水务局批复的水保方案对比

分析，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变更如下： 

一、工期变更 

根据批复文件，原水保方案工期为 2011 年 8 月~2012 年 9 月，总工期 14 个月；

实施施工过程中工期为 2011 年 7 月~2014 年 11 月，总工期 41 个月，工期延长 27 个

月。 

二、土石方及弃渣场变更 

根据批复文件，原水保方案土石方开挖 12.41 万 m
3，土石方回填 2.74 万 m

3，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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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 9.67 万 m
3，废弃方均运至 4 个弃渣场堆放，其中安置点区弃渣均运至 1#弃渣场堆

放，对外交通道路区及其它区域弃渣运至 2~4#弃渣场堆放。 

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实际土石方开挖 9.46 万 m
3，土石方回填 6.16 万 m

3，废

弃 3.30 万 m
3，废弃的土石方均来自安置点区，道路开挖产生的土石方全部用于路基

换填，2#、3#、4#弃渣场均未启用，面积减少了 1.68hm
2。 

实际施工过程中，土石方开挖总量减少，道路换填导致回填量增加，废弃方减

少导致弃渣场减少。 

三、对外交通道路变更 

根据批复文件，原水保方案对外交通道路总长 2858m，实施施工过程中，对线

路进行局部优化，优化后道路总长 2541.04m。道路长度减少了 316.96m，面积减少

了 0.48hm
2。 

四、占地面积变更 

根据批复文件，原方案设计占地面积 11.08hm
2，实际占地面积 8.92hm

2，由于施

工过程中弃渣场减少，对外交通道路变短，导致占地面积减少了 2.16hm
2。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水保方案》为补报方案，批复时主体工程正在建设，且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量少、建设内容简单且大部分措施均为主体工程设计措施；工程未开展施

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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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项目竣工图纸、验收资料及项目实际组成情况，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经复核，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1.85hm
2，其中项目建设区 8.92hm

2，直接影响区占地面积为

2.93hm
2。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1。 

表 3-1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
2
 

区域 
面积 

（m
2） 

土地利用类型 

园地 林地 交通运输用地 

项目 

建设区 

房建区 

住宅及公建区 2.65 1.97 0.68   

绿化带 0.15   0.15   

小计 2.8 1.97 0.83   

道路区 

对外交通道路 3.85   0.6 3.25 

安置点内道路 0.82 0.45 0.26 0.11 

小计 4.67 0.45 0.86 3.36 

弃渣场区 1.15   2.83   

配套 

设施区 

供水工程 0.25   0.25   

供电工程 0.05   0.05   

小计 0.3   0.3   

合计 8.92 2.42 4.82 3.36 

直接 

影响区 

房建区 0.53   0.43 0.1 

道路区 1.48   1.66   

弃渣场区 0.62   1.52   

配套设施区 0.3   0.3   

合计 2.93   3.91 0.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1.85 2.42 8.73 3.46 

3.1.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本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1.85hm
2，与水土保持方案批

复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相比面积减少了 3.24hm
2，主要变化原因为项目建设区的道路

区、弃渣场区占地面积减少，导致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减少。水保方案统计项目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时，项目建设区考虑为现状水土流失面积，直接影响区考虑

已完工投入使用部分面积。验收组为更合理的开展工作，根据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

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并结合现场核实确定项目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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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石方平衡和弃渣场设置 

3.2.1 设计土石方平衡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土石方开

挖 12.41 万 m
3，土石方回填 2.74 万 m

3，废弃 9.67 万 m
3，废弃方均运至 4 个弃渣场

堆放，其中安置点区弃渣均运至 1#弃渣场堆放，对外交通道路区及其它区域弃渣运

至 2~4#弃渣场堆放。 

3.2.2 实际土石方平衡情况 

根据项目竣工结算资料，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土石方开挖 9.46 万 m
3，土石方回

填 6.16 万 m
3，废弃 3.30 万 m

3，废弃的土石方均来自安置点区，堆放于 1#弃渣场；

道路开挖产生的土石方全部用于路基换填，2#、3#、4#弃渣场均未启用。 

工程土石方工程量具体详见表 3-2。 

表 3-2           工程实际土石方工程量结算表 

区域 开挖量（m
3） 

回填量 

（m
3） 

回填量（m
3） 回填量（m

3） 废弃 

（m
3） 数量 来源 数量 来源 

安置 

点区 

场地平整 48616.15 19949.71         28666.44 

挡墙修建 1706.36           1706.36 

道路开挖 2780.05 530.89         2249.16 

小计 53102.56 20480.60 0.00 0.00 0.00 0.00 32621.96 

对外交通道路 40977.00 40977.00         0.00 

配套设施区 500.00 150.00         350.00 

合计 94579.56 61607.60 0.00 0.00 0.00 0.00 32971.96 

松方 127682.41 83170.26         44512.15 

对比设计土石方平衡情况，实际产生挖方为 9.46 万 m
3，较设计的 12.41 万 m

3

减少了 2.95 万 m
3，主要原因是建设过程中对场地台阶开挖等竖向布置进行了优化调

整。实际废弃 3.30 万 m
3，较设计的 9.67 万 m

3 减少了 6.37 万 m
3，主要对外交通道

路的废弃方全部用于路基换填。 

3.2.3 表土剥离利用情况 

《水保方案》为了不影响工程施工进度，便于后期场地绿化，根据实际需要剥

离的 5766m
3 表土堆存在弃渣场，用于后期绿化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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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取（弃）土场设置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建设资料，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建设资料，

本项目建设期间弃渣量主要来源于移民安置点，因此仅启用了 1#弃渣场。1#弃渣场

位于对外交通道路 K2+594 处，位于安置点入口处。 

本项目未单独布置取料场，工程建设所需的砂、石料购于当地具有合法开采权

的砂、石料场，相应水土保持防治责任由供方负责，不纳入本方案的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本工程建设未另外设置砂、石料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将以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永久措施与临时防护措

施相结合，并把主体已设计的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设施纳入水土流失防治体系中，

建立完整有效的水土保持防护体系，合理确定水土保持方案总体布局，以形成完整

的、科学的水土保持防治体系。各区域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如下： 

（1）房建区 

建设占地区占地面积 2.80hm
2，占地区域建成后大部分区域为建筑物及硬化覆

盖，同时实施了拦挡、排水、植被恢复等措施，水土保持效果较为明显，占地区域

现状侵蚀强度判读为微度，侵蚀模数取值 450t/km
2
.a。 

（2）道路区 

道路区占地面积 4.67hm
2，路面采用混凝土硬化，同时沿道路内侧设置排水沟，

使整个路基形成良好的防护与排水体系，能够满足区域水土流失防治要求，区域流

失现状判定为微度流失，侵蚀模数取值 500t/km
2
.a。 

（3）弃渣场区 

弃渣场区占地面积 1.15hm
2，根据现场调查，工程根据项目区立地条件，选择了

当地常见绿化树种大青树、花椒等进行绿化，种植的植被经自然恢复期后已初步发

挥水土保持效益，但仍有小部分区域地表裸露，经分析确定本区为轻度流失，平均

侵蚀模数为 600t/km
2
.a。 

（4）配套设施区 

配套设施区主要包括供水工程和供电工程，现状已实施硬化和拦挡措施进行防

护，经分析确定本区域为微度流失，平均侵蚀模数为 350t/km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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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备注 

房建区 

工程措施 截水沟、集水坑、护坡挡墙 主体工程设计 

植物措施 

园林绿化 主体工程设计 

撒播种草、栽植小叶榕、栽植

云南樱花 
方案新增 

临时措施 编织土袋挡墙、彩条布覆盖 方案新增 

管理措施 水土保持管护要求 方案新增 

道路区 

工程措施 排水沟 主体工程设计 

植物措施 撒播种草、覆土 方案新增 

临时措施 编织土袋挡墙、彩条布覆盖 方案新增 

管理措施 水土保持管护要求 方案新增 

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 
排水渠、浆砌石拦渣坝、挡水

墙、截水天沟 
方案新增 

植物措施 栽植大青树、栽植花椒、覆土 方案新增 

管理措施 水土保持管护要求 方案新增 

配套设施区 

植物措施 撒播种草、覆土 方案新增 

临时措施 彩条布覆盖 方案新增 

管理措施 水土保持管护要求 方案新增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已实施工程措施情况 

3.5.1.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及其批复，设计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为：主体设计：截水沟 262m，

集水坑 3 个，护坡挡墙 640m
3，排水沟 865m；方案新增：排水渠 215m，浆砌石拦

渣坝 108m，挡水墙 18m，截水天沟 508m。 

3.5.1.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际实施情况 

根据施工单位结算资料及监理单位资料统计，截止 2018 年 3 月，永胜县红卫林场

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实施的工程措施为：主体设计：截水沟 262m，集水坑 3 个，

护坡挡墙 640 m
3，排水沟 2541m；方案新增：排水渠 215m，浆砌石拦渣坝 15m，挡

水墙 18m，截水天沟 158m。根据工程建设资料，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时间为

2011 年 7 月至 12 月。 

实际实施的工程措施与方案比较分析见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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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实际实施的工程措施与方案比较分析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实施 增减情况 备注 

房建区 

截水沟 m 262 262 0 主体设计 

集水坑 个 3 3 0 主体设计 

护坡挡墙 m
3
 640 640 0 主体设计 

道路区 排水沟 m 865 2541 1676 主体设计 

弃渣场区 

排水渠 m 215 215 0 方案新增 

浆砌石拦渣坝 m 108 15 -93 方案新增 

挡水墙 m 18 18 0 方案新增 

截水天沟 m 508 158 -350 方案新增 

根据实际实施的工程措施量对比，措施发生变化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1、实际建设过程中为了拦截路面上游汇水，实施过程中增加了排水沟 1676m。 

2、由于仅启用了 1#弃渣场，其余弃渣场均未启用，因此弃渣场区措施仅实施了

1#弃渣场。 

验收组认为，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建设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根据实际建设情

况进行调整，形成完善的拦挡和排水体系，能够满足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要求，实

际实施情况基本到位，布局较为合理，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具有针对性，能满足工

程水土保持防治要求。 

3.5.2 已实施植物措施情况 

3.5.2.1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及其批复，设计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为：主体设计：园林绿

化 0.15hm
2；方案新增：撒播种草 2.48 hm

2，炮仗花 94 株，凤凰树 333 株，橡皮树

333 株，桉树 3033 株，覆土 5766m
3。 

3.5.2.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际实施情况 

根据施工单位结算资料及监理单位资料统计，截止 2018 年 3 月，项目在建设过程

中实际实施的植物措施主要为：主体设计：园林绿化 0.15hm
2；方案新增：撒播种草

2.48 hm
2，小叶榕 66 株，云南樱花 44 株，大青树 678 株，花椒 600 株，覆土 5766m

3。

根据工程竣工结算资料，植物措施实施时间为 2014 年 5 月至 8 月。 

具体工程量见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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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实际实施的植物措施与方案比较分析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实施 增减情况 备注 

房建区 

园林绿化 hm2 0.15 0.15 0 主体设计 

撒播种草 hm
2
 0.05 0.05 0 方案新增 

炮仗花 株 94   -94 方案新增 

小叶榕 株   66 66 实际实施 

云南樱花 株   44 44 实际实施 

覆土 m
3
 106 106 0 方案新增 

道路区 

撒播种草 hm2 2.18 2.18 0 方案新增 

凤凰树 株 333   -333 方案新增 

橡皮树 株 333   -333 方案新增 

覆土 m
3
 4505 4505 0 方案新增 

弃渣场区 

桉树 株 3033 
 

-3033 方案新增 

大青树 株   678 678 实际实施 

花椒 株   600 600 实际实施 

覆土 m
3
 655 655 0 方案新增 

配套设施区 
撒播种草 hm2 0.25 0.25 0 方案新增 

覆土 m
3
 500 500 0 方案新增 

根据实际实施的植物措施与方案设计对比，措施变更情况具体如下： 

1、房建区绿化措施选用的书中发生变化，方案设计栽植炮仗花 94 株，实际施

工栽植了小叶榕和云南樱花共 110 株，调整后项目区景观绿化效果得到明显提升。 

2、道路区由于道路外侧空地较少不具备栽植行道树的区域，因此取消行道树的

栽植。 

3、弃渣场区由于弃渣场数量减少因此工程量减少，弃渣场原设计栽植的桉树更

换为大青树、花椒。 

经现场调查，工程目前已对具备实施条件的裸露区域完成了植被恢复，布局基

本合理，在建设过程中进行了优化调整，选取的树草种长势良好，起到了防治水土

流失，改善人居生态环境的作用项目，但项目植物措施实施时间相对较滞后，建议

在后续同类工程中加以改进。 

3.5.3 已实施临时措施情况 

3.5.3.1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及其批复，设计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临时种草 2.88hm
2，编

制土袋拦挡 850m，彩条布覆盖 1700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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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2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际实施情况 

根据工程竣工统计资料、施工资料和现场调查情况，项目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

为：编制土袋拦挡 740m，彩条布覆盖 1700m
2。临时措施实施时间为 2011 年 7 月至

2014 年 3 月。 

具体实施临时措施工程量情况见表 3-6。 

表 3-6   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与方案比较分析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实施 增减情况 备注 

房建区 

临时种草 hm2 0.15 0 -0.15 方案新增 

编织土袋挡墙 m 350 265 -85 方案新增 

彩条布覆盖 m
2
 600 600 0 方案新增 

道路区 
编织土袋挡墙 m 500 475 -25 方案新增 

彩条布覆盖 m
2
 900 900 0 方案新增 

弃渣场区 临时种草 hm2 2.73 0 -2.73 方案新增 

配套设施区 彩条布覆盖 m
2
 200 200 0 方案新增 

通过现场调查复核分析，本项目已实施的临时措施也基本能够满足临时防护要

求，未造成大的水土流失影响，要求建设单位在后续项目中加强施工过程中临时防

护过程的实施，以减少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 

根据《水保方案》及其批复，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总投资 216.99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有投资 42.01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39.10 万

元，植物措施 2.91 万元；方案新增 174.98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65.06 万元，植物措

施 30.38 万元，临时措施 12.66 万元，独立费用 54.12 万元，基本预备费 5.04 万元，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7.72 万元。 

3.6.2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根据工程结算资料，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为218.92万元，其中主体工

程已计列投资65.26万元，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投资153.66万元。方案新增水土保

持投资中工程措施费29.21万元，植物措施费62.97万元，临时措施费8.76万元，独立

费用45.00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7.72万元。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投资汇总

详见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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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表          单位：万元 

编号 工程或项目名称 方案新增投资 主体工程已列投资 合计 

一 工程措施 29.21  62.35  91.56  

二 植物措施 62.97  2.91  65.88  

三 临时工程 8.76    8.76  

四 独立费用 45.00    45.00  

五 基本预备费 0.00    0.00  

六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7.72    7.72  

合计 153.66  65.26  218.92  

3.6.3 实际完成投资与方案设计对比情况 

一、实际完成投资对比变化情况 

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措施投资情况以及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资料分析，

项目建设水土保持措施实际投资为218.92万元，比设计投资额216.99万元增加了1.93

万元。水土保持措施投资完成情况对比分析见表3-8。 

表 3-8    水土保持措施投资完成情况对比分析表 

序号 费用名称 方案批复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增减 

一 工程措施 104.16 91.56 -12.60 

二 植物措施 33.29 65.88 32.59 

三 临时措施 12.66 8.76 -3.90 

四 独立费用 54.12 45.00 -9.12 

五 基本预备费 5.04 0.00 -5.04 

六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7.72 7.72 0.00 

合计 216.99 218.92 1.93 

二、完成投资变化原因分析： 

（1）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主体设计发生变更，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工程量减少，因此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投资减少12.60万元。 

（2）在实际建设中，植物措施苗木种类发生变化，且景观绿化标准提高较多，

导致植物措施投资增加 32.59 万元。 

（3）实际建设中，取消了部分临时措施，导致临时措施投资减少3.90万元。 

（4）项目独立费用根据实际合同金额及实际开支进行支出，实际发生的独立费

用比《水保方案》批复减少 9.12 万元。 

（5）工程基本预备费实际未发生，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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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4.1.1 建设单位质量管理 

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始终把加强质量管理、确保工程质量放在首要位置，

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监督。施工过程中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工程质量管理

过程中实行计划调度会议制度、现场协调会议制度、现场碰头会议制度、工地例会

制度、技术设计审查制度、技术设计交底制度、施工组织设计审查制度、安全措施

方案审查制度、工程建设安全管理制度、质量检查抽查制度、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

度、工程计划统计管理制度、工程预结算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水土保持工程的建

设与管理亦纳入了整个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工程质量检验资料齐全，程序完善，

符合质量管理的要求。 

4.1.2 监理单位质量管理 

施工质量控制是工程监理过程中最主要的环节，同时也是监理工作中工作量最

大的一项任务。项目的监理单位：云南通锦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对经水务部门审批

通过的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理，确保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

落到实处。 

施工前，监测单位监理部首先明确了各工作人员的基本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

使监理工作能井然有序的开展、实施。施工现场质量控制以事前控制为主，以事中

控制为辅，并把事后控制作为检测工作成效、反馈控制信息的手段。通过对工程实

行预控、检查、验评，从而保证总体质量目标的实现。 

4.1.3 施工单位质量管理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为井冈山市博达公路施工有限公司，施工单位设

置专职的质量管理人员，制定各类质量管理制度，实行“班组讨论、公司复检、项目

部终检”的三检制度。建立质量责任制，建立以质量为中心的经济承包责任制，明确

各施工人员的具体任务和责任，层层落实质量关。综上，本项目施工质量管理体系

是健全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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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工程质量的检验按行业的有关规定执行。质量评定程序为：施工单位自评，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抽验认定，质量监督机构核定。一般分项工程质量由施工单位质

监部门组织自评，监理单位核定。分部工程由施工单位质监部门自评，监理单位复

核，建设单位核定。单位工程质量评定是在施工单位自评的基础上，由建设单位复

核或委托监理单位复核，报质量监督机构核定。工程质量等级评定标准见表 4-1。 

表 4-1   工程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项 目 质量等级 评 定 标 准 

单元工程 
合 格 检查项目符合质量标准，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优 良 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50%以上达到优良 

分部工程 

合 格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优 良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50%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单元工 

程质量优良，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单位工程 

合 格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 

优 良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50%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分部工 

程质量优良；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施工质量检 

验资料齐全 

建设单位在技术人员内抽调 1～2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技术负责人负责工程质

量控制，并要求分管技术负责人直接领导。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中，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

标准，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共划分为 4项单位工程，6项分部工程和 48个单元工程。 

①单位工程：按照工程类型和便于质量管理的原则，按本项目实际情况划分为

拦渣工程、斜坡防护工程、防洪排导工程、植被建设工程； 

②分部工程：在单位工程的基础上按照功能相对独立，工程类型的原则，划分

为坝体、防洪排水、工程护坡、截排水、排洪导流设施、点片状植被。 

③单元工程：主要按规范规定，结合工种、工序、施工的基本组成划分，是工

程质量评定、工程计量审核的基础。 

工程划分情况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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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划分情况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布设位置 
单元工程划分

（个） 

拦渣工程 
坝体 弃渣场 1 

防洪排水 弃渣场 8 

斜坡防护工程 
工程护坡 房建区 4 

截排水 房建区 6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道路区 26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绿化 3 

4 6 
 

48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4.2.2.1 工程措施质量评定 

结合项目实际，验收报告对于工程措施质量评价主要采取现场抽查的方式进行

核实，是在单位工程自查基础上的复核。方法是抽样复核与调查，重要单位工程面

核查，其它单位工程则核查关键部位。按照突出重点、涵盖各种水保措施类型的原

则，在查阅工程设计、监理、分部工程验收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查阅工程检测资料，

复核工程原材料、混凝土强度、砂浆标号是否符合设计要求；通过检查施工记录，

评估隐蔽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要求；通过现场量测工程外型尺寸，估算完成工程量，

并与上报的工程量核对；通过核实和观察，检查工程外观质量和工程缺陷；通过工

程设计、施工、监理资料和现场检查结果，分析工程运行情况，综合评价质量等级。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

标准，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共划分为 3 项单位工程，5 项分部工程，45 个单元

工程。根据评价表分析，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单元工程数 45 个，其中合格数 45

个，合格率 100%，质量等级为合格。工程措施单元工程质量评价情况见表 4-3。 

 表 4-3   工程措施单元工程及质量评价情况统计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布设位置 
单元工 

程划分 

质量评定 单元工程 

评价结论 

分部工程 

评价结论 合格数 合格率% 

拦渣工程 
坝体 弃渣场下游 1 1 100 合格 合格 

防洪排水 弃渣场周边 8 8 100 合格 合格 

斜坡防护工程 
工程护坡 房建区 4 4 100 合格 合格 

截排水 房建区 6 6 100 合格 合格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道路区 26 26 100 合格 合格 

合计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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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检查了大量的施工资料，管理资料、竣工资料等，根据抽样调查分析，

工程区内相应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到位，工程措施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各

项水保措施能有效发挥其各自的水土保持功能，工程措施中基础开挖与处理施工规

范，表面平整，回填满足填筑要求；工程措施中浆砌石勾缝严密、纹理整齐、无裂

缝；排水沟布线合理、断面均匀、抹面平整、排水通畅，施工质量检验资料齐全。

经评定，工程措施总体评定为合格。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排水工程竣工资料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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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植物措施质量评定 

本工程植物措施质量评定主要采取查阅竣工验收资料，并结合外业调查核实的

方法。根据植物措施实施工程量多、相对集中的特点，植物措施外业调查主要采用

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验收组通过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及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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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植物措施实施顺序进行检查，以成活率、合格率和外观质量来确定植物措施工程

的优劣。 

根据植物措施质量检验体系和检验方法，本工程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项目为点片

状植被建设，共分为 3 个单元工程，其中合格数 3 个，经工程质量评定合格率 100%，

质量等级为合格。单元工程质量评价情况见表 4-4。 

表 4-4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质量评定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布设位置 
单元工 

程划分 

质量评定 单元工程

评价结论 

分部工程

评价结论 合格数 合格率%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绿化 3 3 100 合格 合格 

通过现场调查，验收组认为工程区选用树种乔、灌、草结合，所选树种基本遵

循适地适树的原则，满足水土保持要求。从总体的绿化情况看，项目区内植物措施

质量基本符合设计要求，林木成活率基本达到了规定标准，但局部仍存在长势不佳

及死苗情况，需加强管护以及补植补种。经评定，植物措施总体评定为合格。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安置点绿化工程竣工资料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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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产生的废弃方总量 3.30 万 m
3，全部堆存于弃渣场。工程启

用了原水保方案设计的 1#弃渣场，弃渣场位于对外交通道路 K2+594 处，位于安置

点入口处，设计对存量 4.77 万 m
3，实际堆存 3.30 万 m

3，属于沟谷型弃渣场。渣场

下游已实施浆砌石拦渣坝，周围实施了截排水沟，渣场边坡及平台均进行了植被恢

复，弃渣场较为稳定。 

4.4 总体质量评价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水土保持质量保证体系。同时，

把好原材料关，合理调整施工工艺和工序，加强巡视检查、质量监控；控制中间产

品，对施工的各项工序、隐蔽工程工作程序进行控制，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有效的

保证了工程质量。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使用材料质量合格，项目各建设区域布

设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整体上基本达到了控制工程建设水土流失的要求，符合国家

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工程质量总体合格，具备

竣工验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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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自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积极实施了各项防治措施，经

现场调查，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稳定，运行状况良好，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作

用，区内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项目运行初期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植被长势较差

以及还未及时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区域，水土流失的形式主要以自然因素影响为主，

人为扰动较少，但若不采取必要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在遇到暴雨极易发生水土流

失。 

根据项目实际，本阶段主要任务是加强管理和维护工作，重点需加强对现有排

水措施的管理维护，加强植物措施的抚育管护工作，存在死苗现象时应及时进行补

植补种，保障成活率，以提高林草覆盖率。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水土流失治理 

一、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挖损、占压、堆弃用地，

均以垂直投影面积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指对扰动土地采取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水保措施防治面积、永久建筑物面积之和与扰动地表面积的比值。 

本项目建设扰动土地面积为 8.92hm
2，均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了整治，通过监测

统计，累计完成工程措施面积 0.24hm
2，植物措施面积 3.65hm

2，建构筑物及场地硬

化面积 4.84hm
2，整治面积共计 8.73hm

2，通过计算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7.87%，达到

了方案目标值。具体分析详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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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扰动土地 

总面积 

(hm
2
) 

项目建设区扰动土地整治面积(hm
2
) 扰动土地 

整治率 

(%) 

①工程 

措施面积 

②植物 

措施面积 

③建构筑物及 

场地硬化面积 

结果= 

(①+②+③) 

房建区 2.80 0.02 0.15 2.61 2.78 99.29 

道路区 4.67 0.18 2.16 2.18 4.52 96.79 

弃渣场区 1.15 0.04 1.10   1.14 99.13 

配套设施区 0.30   0.24 0.05 0.29 96.67 

合计 8.92 0.24 3.65 4.84 8.73 97.87 

注：扰动土地整治面积考虑全部扰动面积的治理，由于实际工作中的制约因素，各区域土地

整治率不以 100％计。 

二、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水保措施防治达标面积与造成水土流失面积（扣除建筑物

及硬化面积）的比值。经统计，项目扰动面积为 8.92hm
2，扣除建构筑物及硬化占地

4.84hm
2，项目水土流失面积 4.08hm

2，项目累计完成工程措施面积 0.24hm
2，植物措

施面积 3.65hm
2，扰动整治率达 95.34%，达到了方案目标值。具体分析见表 5-2。 

表 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hm
2
)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hm

2
)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①项目 

区总面积 

②建构筑物及 

场地硬化面积 

结果= 

(①-②) 

小计= 

(①+②) 

①工程 

措施面积 

②植物 

措施面积 

房建区 2.80 2.61 0.19 0.17 0.02 0.15 89.38 

道路区 4.67 2.18 2.49 2.34 0.18 2.16 93.97 

弃渣场区 1.15 0.00 1.15 1.14 0.04 1.10 99.13 

配套设施区 0.30 0.05 0.25 0.24 0.00 0.24 96.00 

合计 8.92 4.84 4.08 3.89 0.24 3.65 95.34 

注：扰动土地整治面积考虑全部扰动面积的治理，由于实际工作中的制约因素，各区域土地

整治率不以 100％计。 

三、拦渣率 

根据项目竣工结算资料，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产生的挖方总量 9.46 万 m
3，土石

方回填 6.16 万 m
3，废弃 3.30 万 m

3，弃渣全部运至弃渣场，考虑本工程特点，工程

拦渣率达 98%以上，达到了方案目标值。 

四、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土壤流失量之

比。工程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西南土石山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
2
.a。工程

措施的完好运行，以及植物措施的实施，项目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的控制。参照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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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防治措施实施后的土壤侵蚀模数分析得出，项目区加权平均土壤流失强度降到

492.15t/km
2
.a，经计算项目区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2，达到了方案目标值。土壤流失

控制比计算具体见表 5-3。 

表 5-3    土壤流失控制比计算表 

防治分区 
占地面积 

(hm2) 

现状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现状土壤平均侵蚀模数 

[t/(km2·a)] 

土壤流失 

控制比 

房建区 2.80 450 

492.15 1.02 

道路区 4.67 500 

弃渣场区 1.15 600 

配套设施区 0.30 350 

合计 8.92   

5.2.2 生态环境和土地生产力恢复 

一、林草植被恢复率 

经分析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8.92hm
2，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为 3.73hm

2，现恢复植

被面积为 3.65hm
2，经计算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86%，达到了方案目标值。具体分

析见下表 5-4。 

表 5-4      林草植被恢复率分析表 

防治分区 
扰动土地面积 

（hm2） 

植物措施面积 

（hm2） 

可恢复植被面积 

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房建区 2.80 0.15 0.15 100.00 

道路区 4.67 2.16 2.18 99.08 

弃渣场区 1.15 1.10 1.15 95.60 

配套设施区 0.30 0.24 0.25 96.00 

合计 8.92 3.65 3.73 97.86 

二、林草覆盖率 

林草植被覆盖率为林草总面积与项目建设区面积的比值。结合工程施工实际情

况，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8.92hm
2，植物措施面积 3.65hm

2，经过分析项目区林草覆盖

率达 40.92%，达到方案目标值。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向项目建设区周围群众发放调查表，通过抽样进

行民意调查。目的在于了解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对当地经济

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及民众的反响。本次调查共发放了 20 份问卷，其中 3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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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14 人，占 70%，35～60 岁 6 人，占 30%；职业均为农民。公众调查情况见表

5-5。 

表 5-5    公众调查情况表 

调查项目 

评价 

好 一般 差 不知道 

（人） （%） （人） （%） （人） （%） （人） （%） 

项目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15 75 5 25     

项目对当地环境的影响 16 80 4 20     

项目对弃土弃渣的管理 19 95 1 5     

项目林草植被建设 19 95 1 5     

项目土地恢复情况 18 90 2 10     

调查结果表明，项目区周围群众多数认为本项目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积极意

义、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工程建设中的弃土弃渣管理、林草植

被建设也比较好。建设完工后，对项目区实施了绿化和生态恢复，并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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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建设单位永胜县移民开发局在工程开工建设后，成立了工程水环保建设管理

领导小组，由工程建设负责人为领导小组组长，各施工队管理人员为成员。 

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加强水土保持法

等法律法规的学习，虽然各单位都注重水土保持工作，但未制定详细的水土保持

措施实施进度，加强计划管理，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与主体工程未达到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6.2 规章制度 

在项目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建立了以质量管理为核心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形

成了施工、监理、设计、建设管理单位各尽其职、密切配合的合作关系，并在工

程建设过程中给予逐步完善，水土保持工作也作为基本内容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

中。在项目计划合同管理方面，本工程制定了施工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逐步

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体系，依据制度建设和管理体系，避免了人

为操作的随意性。在施工质量保证制度和体系方面，本工程则进一步明确了施工

检验、检查的具体方法和要求，落实了质量责任，防止建设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 

在项目建设期间，工程监理部门始终把管理与协调、工程质量控制、投资控

制、安全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以及施工进度控制看作工作重点，为保证水土保持

工程的质量奠定了基础，为提高工程质量提供了保障。 

6.3 建设管理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质量和进度，建设单位将

水土保持的施工材料采购及供应、施工单位招标程序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中。

工程开工后，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各单位协调合作，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

严格按照施工技术规范要求施工，建立了严格的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实行质量

自控自检、监理单位旁站监理、建设单位巡视抽查、质检单位查验核实制度，保

障了工程建设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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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水土保持监测 

为客观评价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实施情况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工程建设产生水

土流失的防治效果，并为工程水土保持专项验收提供必备的监测资料，建设单位

委托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监测时段开始于

2017 年 11 月，止于 2018 年 3 月，监测时段为 5 个月。 

在接受水土保持监测任务后，监测单位成立了监测项目组，先后共 2 次进入

现场进行实地监测，进场监测时间分别是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3 月。结合本项

目实际，主要采用调查监测和巡查监测辅助的模式进行监测，共设置监测点 6 个，

其中调查监测点 5 个，巡查点 1 个。 

监测过程中，向建设单位监测简报 1 次，主要反映了项目的建设现状、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及现场提出的整改意见，于 2018 年 4 月编制完成了《观音岩水

电站丽江市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为下阶段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提供依据。 

6.5 水土保持监理 

本项目监理单位：云南通锦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安排技术人员组建项目监理

部，对经水务部门审批通过的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理，确保水土保持

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落到实处。于 2018 年 2 月编制完成了《观音岩水电站丽

江市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理报告》。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本项目主管部门未进行监督检查。 

6.7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缴纳情况 

本项目已缴纳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7.72 万元，缴费发票详见附件。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依据水利部第 16 号令《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2002 年 10

月，2005 年 7 月水利部第 24 号令修改）的规定，水土保持设施作为主体工程的一部

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经验收合格后，该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使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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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工作，工程验收合格后，水土保持运行管理将由建设

单位移交给地方进行管理，后续将建立管理养护责任制，落实专人负责管理、维护工

程水土保持设施，包括定期安全巡逻、苗木养护等，对水土保持设施出现的局部损坏

进行修复、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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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已按《水保方案》

设计实施完成，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类扰动开挖面、直接影响区等基本得到了

治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项目区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较好地发挥

了保持水土、改善环境的作用，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程

规范及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水土保持专项投资落实，各项工程安全可靠、质量

合格，工程总体质量达到合格标准，水土流失防治符合开发建设项目的防治标准，达到

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永胜县红卫林场移民安置点及配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现已按照批复的水保

方案要求实施完成，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总体合格，可以满足项目区的水土保持

防治要求，请求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验收备案。 

针对下阶段工作安排等计划，拟订水土保持工作安排如下： 

（1）建立管理养护责任制，加强对工程区水土保持设施的维护，雨季前及时清

理被淤积的排水设施，以保证其能正常有效的发挥水土保持效益； 

（2）为方便水土保持工程管理和运行质量的检查，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资料及

图表、年度施工进度、年度经费使用等技术经济指标、水土保持效益指标以及检查

验收的全部文件、报告、图表等资料归档管理； 

（3）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相关要求，做好直接影响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4）在总结前期工程建设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认真完善做好后期工程建设的

管理工作，把水土保持作为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要部分。 


